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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浙江省环保督察金华市整改工作协调小组《关于做
好浙江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验收销号工作的通知》
要求，依据《义乌市贯彻落实浙江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
改方案》，我市强化低散乱企业整治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，推动
形成绿色发展方式。具体情况公示如下：

整改任务：低散乱产业特征未根本改观，能耗、水耗水平
偏高

整改目标：强化低散乱企业整治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，推
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。

整改措施：
（一）深化“低散乱”企业（作坊）整治提升。全面排查整治

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、节能降耗不达标以及其他违法生产的
“低散乱”企业（作坊），全面推进亩均税收１万元以下低效用
地、用地25亩以上非规上工业企业的整治提升。

（二）提升园区集聚发展水平。按照“1+10+2+1+X”产业
定位，推动小微企业入园集聚发展、规范发展、提升发展、绿色
发展、安全发展。到2020年，全市累计建成小微企业创业园50

家以上，产业创新综合体 10 家以上；改扩建（新建）各类标准
厂房600 万平方米以上，推动2500 家以上中小微企业入园集
聚转型发展。

（三）大力发展绿色制造。以安全生产、中水回用、余热余
压利用、废水处理等领域为重点，全面推行清洁生产；强化能
源消费总量和强度“双控”及污染减排约束性指标管理，严格
高耗能、重污染行业项目准入和节能审查。

整改完成情况：
（一）深化“低散乱”企业（作坊）整治提升。2019 年1月至

2020年12月,完成整治提升“低散乱”企业(作坊)1970家, 其中
关停淘汰729家，改造升级797家，搬入园区20家，合作转移429
家。2020年重新对亩产效益评价办法进行了修改完善，20亩以
上未升规企业直接纳入D类倒逼提升，累计完成整治提升D类
企业444家，亩均税收1万元以下企业全部完成整治提升。

（二）提升园区集聚发展水平。按照“1+10+2+1+X”产业
定位，大力推进小微企业园建设工作，全市累计建成投用园区
75家，总建筑面积为601万平方米，推动3244家企业入园集聚

发展；成功创建一类二类产业创新综合体12家，三类产业创新
综合体14家。

（三）大力发展绿色制造。一是以安全生产、中水回用、余
热余压利用、废水处理等领域为重点，全面推行清洁生产。
2019年以来，我市共有74家企业完成清洁生产审核工作。二是
强化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“双控”及污染减排约束性指标管
理，严格高耗能、重污染行业项目准入和节能审查，完成 37 个
项目能评审核工作。强化节能管理，严格能源执法，完成 25 家
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监察工作。三是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。2019
年万元 GDP 用水量约为 18 立方米，位居金华各县市第一、全
省前列；2019 年获得“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”称号，节
水型社会建设取得全面成效。

公示时间为2020年12月30日至2021年1月5日。
联系电话：85533800、85526771
联系地址：义乌市江东中路2号行政4号楼13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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